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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旨在了解社会各界的态度和观点，使建设项目的规划、

设计、施工和运行更加完善，更加合理。在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实施公众参与，可提

高评价的有效性，并在公众参与的活动中提高了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进一步促进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完善，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量，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实施公众参与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项目的综合效益和长远利益，使建设项目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得到统一。

公众参与是为了充分了解社会各界人士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和观点，反映他们的

意见和建议，因此公众参与力求调查对象的广泛性、代表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以确

保整个调查过程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罗山县金硕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拟投资 1亿元在信阳市罗山县产业集聚区江淮南路

和工业三路交叉口东南侧，建设罗山县金硕电子印制电路板材料产业园项目。项目总

占地面积 21220.59m2（合 31.83亩），新建 1座科研中心及办公楼、4栋生产厂房及配

套设施等，总建筑面积为 22126.13m2。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可达到年产 2万吨电子专

用材料、年产印制电路板双面板 120万平米生产规模。根据市场形势和建设资金安排，

建设单位拟对该项目分期建设，一期工程年产 2万吨电子专用材料；二期工程年产印

制电路板双面板 120万平米。项目电子专用材料产品包含 20种产品，主要采用单纯混

合和分装工艺，不涉及化学反应；印刷电路板双面板基本工艺流程为：开料→钻孔→

化学沉铜→全板电镀→线路图形→图形电镀→退膜→蚀刻→自动光学检测（AOI）→丝

印阻焊（字符）→表面处理→成型→电测试→终检（FQC、FQA）→包装入库。项目

建设及运营过程当中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项目应开展公众参与。该

办法中第三十一条规定“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

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其中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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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

公开内容一并公开”。同时根据《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深化环评“放管服”

改革及实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的通知》（豫环办[2021]22 号），“简化公众参与形式”

有如下规定：对位于产业园区，符合园区规划环评要求且园区已开展规划环评公众参

与的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的公众参与环节，可以将原来的 2 次公示

合并成1 次。我公司罗山县金硕电子印制电路板材料产业园项目位于罗山县产业集聚

区，项目符合园区规划环评要求且园区已开展规划环评公众参与，符合简化公众参与

的条件。

我公司委托河南咏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罗山县金硕电子印制电路板材料产业

园项目境影响评价工作，在环评报告编制过程中，我公司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的要求，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形成后，分别

采取网络公示、现场张贴和报纸公示等多种形式开展公众参与调查。

2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第十条规定，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项目信息，征求与该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2022 年 6 月 14 日罗山县金硕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罗山

县金硕电子印制电路板材料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罗山县

金硕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通过网络、报纸、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了项目信息，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罗山县金硕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罗山县金硕电子印制电路板材料产业园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经编制完成，根据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暂行办法》的规定，按照公众参与的工作程序，现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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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

罗山县金硕电子印制电路板材料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网址

为：https://pan.baidu.com/s/1IFZN-JokCibKKldIDKfVxg?pwd=t7hy（提取码：t7hy），公

众可通过下面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的联系方式查阅纸质报告书。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周边较近以及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居民、单位及

专家。

3.征求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如下：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在规定的时

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应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

议，在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示公布日期起 10个工作日内。

6.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罗山县金硕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汪总

联系电话：13903769970

通讯地址：罗山县产业集聚区

7.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评价单位：河南咏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374-4399338

通讯地址：河南省许昌市魏文路信通金融中心 D栋 1605室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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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2.2.1网络

罗山县金硕电子印制电路板材料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开

选择罗山县人民政府网网站，通过该网站向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及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征求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罗山县人民政府网为罗山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公众浏览量大，有利于项目信息

被当地公众及时、广泛的查阅，公示网址选择合理。网络公示链接如下：

http://www.luoshan.gov.cn/department_news.php?cid=87&id=29835。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时间为：2022 年 6 月 14 日～2022

年 6 月 28 日，共计 10 个工作日。

网络媒体的选取及公示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要求。网络公

示页面截图详见图1。

图1 项目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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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报纸

罗山县金硕电子印制电路板材料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纸公开

选择信阳日报，通过信阳日报向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及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外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征求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信阳日报是当地的知名媒体报纸，是信阳市的权威、公信、强影响力的主流媒体，

该报纸在本项目所在地周边及距离较近的售报亭均有销售，易于公众购买及查阅。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信息报纸公示时间为：2022 年 6 月 14 日～

2022 年 6 月 28 日，共计 10 个工作日。在该公示期间累计公示 2 次，第一次报纸

公开日期为 2022 年 6 月 16 日，第二次报纸公开日期为 2022 年 6 月 24 日。 报

纸媒体的选取及公示时间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要求。第一次、第二

次报纸公示页面截图详见图2、图3。



- 6 -

图 2 报纸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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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报纸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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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张贴

我公司于 2022年 6月 14日~6月 28日在项目附近张贴项目公参信息公告，张贴位

置属于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号）相

关要求。

图 4 项目现场张贴照片（1）

图 5 项目现场张贴照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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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查阅情况

公众可通过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自行下载征求意见稿；也可

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索取纸质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

无公众向建设单位索取纸质报告书。

2.4 公众意见提出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3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罗山县金硕电子印制电路板材料产业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期间通过网络、

报纸、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了项目信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由于项目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于本项目环保方面的意见，因此未组织座谈会及专

家论证会。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公众参与调查对象主要为建设项目评价区域内可能受影响的企事业单位和

居民等，项目公示期间提供了公众反馈意见的调查表格式及相关途径，在项目公示期

间未收到项目周边可能受影响企事业单位、群众的任何反对意见，表明项目所在地的

周边企事业单位、群众均支持项目建设，目前阶段无反对意见。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4.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未采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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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罗山县金硕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的要求，在项目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2年 06月 14日在罗山县人民政府网

进行了网络公示，公示期为 2022年 06月 14 日~06月 28日，同时在项目附近进行了

张贴公示；并于 2022年 06月 16日和 06月 24日在《信阳日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

征求了区域公众的意见；在公示期间未收到有关公众对本项目提出任何的意见及建议

（公众参与承诺函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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